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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优士丁尼《法学阶梯》是人类历史上影响仅次于《圣经》的书，它奠定了近代以来所有民法教科书和
民法典的基本问题域，汇集了较合理的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被誉为&ldquo;西方文化的基础设
施&rdquo;。
自538年该书问世以来，西方世界不断有人为它做评注，哈佛大学图书馆现存73种，作者们在评注古法
的过程中塑造了现代西方法制。
《优士丁尼法学阶梯评注》是中文世界的第一部优士丁尼《法学阶梯》评注。
作者从1988年开始就以优士丁尼《法学阶梯》作为其罗马私?课程的教材。
20多年教这本书的经验，累积成他自己的《法学阶梯评注》。
《优士丁尼法学阶梯评注》写作中汲取了许多西文的《法学阶梯评注》的成果。
《优士丁尼法学阶梯评注》也是国内第一部对西方古典著作进行评注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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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国栋，别号东海闲人。
1961年生于湖南省益阳市。
主编《绿色民法典草案》。
主研民法基础理论和罗马法。
先后在大陆法系的意大利罗马第二大学和英美法系的哥伦比亚大学访学。
从1978年至1991年，在西南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收尽学士、硕士、博
士学位。
又次第在江西大学、中南政法学院历尽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职称。
最后在厦门大学法学院修成博导。
可用一部民法典草案、两个领域、两大背景、三个学位、四个职称、十四种独著、百六十篇论文等数
字概括其到目前为止之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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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代序言：从盖尤斯《法学阶梯》到优士丁尼《法学阶梯》第一卷第1题正义与法第2题自然法、万民法
和市民法第3题人法第4题生来自由人第5题解放自由人第6题人们在何种情况下不能实施解放第7题《富
菲尤斯和卡尼纽斯法》之废除第8题自权人与承受他人权力者第9题家父权第10题婚姻第11题收养第12
题以何种方式解除支配权第13题监护第14题什么人可通过遗嘱指定为监护人第15题宗亲之法定监护
第16题人格减等第17题恩主之法定监护第18题尊亲之法定监护第19题信托监护第20题《阿梯流斯法》
上的监护人或根据《优流斯和提求斯法》指定的监护人第21题监护人之授权第22题以何种方式终止监
护第23题保佐人第24题监护人和保佐?提供的担保允诺第25题豁免第26题受怀疑的监护人和保佐人第二
卷第1题物之分类第2题无体物第3题地役权第4题用益权第5题使用权和居住权第6题取得时效和长期占
有第7题赠予第8题允许或不许作转让的人第9题我们通过哪些人获得财产第10题遗嘱之订立第11题士兵
的遗嘱第12题不许哪些人订立遗嘱第13题剥夺子女继承权第14题继承人之指定第15题通常的替补继承
人第16题未成年人的替补继承人第17题以何种方式取消遗嘱第18题不合义务之遗嘱第19题继承人的身
份和区别第20题遗赠第21题遗赠之撤销与转让第22题《法尔其丢斯法》第23题遗产信托第24题通过信
托遗留单一物第25题补充遗嘱第三卷第1题无遗嘱而死的具体情况第2题宗亲的法定继承第3题《特尔图
鲁斯元老院决?》第4题《奥尔菲图斯元老院决议》第5题血亲的继承第6题血亲的亲等第7题对解放自由
人的继承第8题对解放自由人的分配第9题占有遗产第10题因收养自权人的取得第11题因自由权而被判
给财产者第12题已废除的通过出卖遗产的继承和根据《克劳丢斯元老院决议》?继承第13题债第14题以
何种方式通过物缔结债第15题口头之债第16题多数债权人和债务人第17题奴隶的要式口约第18题要式
口约之分类第19题无效的要式口约第20题保证人第21题文书之债第22题合意之债第23题买卖第24题租
赁第25题合伙第26题委任第27题准契约之债第28题我们通过什么人获得债第29题以何种方式消灭债第
四卷第1题私犯之债第2题以暴力攫取财产第3题《阿奎流斯法》第4题侵辱第5题准私犯之债第6题诉权
第7题被主张与处在他人权力下的人订立了交易的情况第8题损害投偿之诉第9题四足动物被主张致人损
害的情况第10题我们可通过其提起诉讼的人第11题诉讼担保第12题永久诉权和有期诉权、以及转给继
承人行使或转给对继承人行使的诉权第13题抗辩第14题反抗辩第15题令状第16题草率诉讼者的罚金
第17题法官之职责第18题公诉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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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当地群众对此也议论纷纷。
赞成的认为大胆追求个人幸福，勇气可嘉；及对的表示“公公”和“儿媳”的所作所为伦理难容。
发放结婚证的当地婚姻登记处的同志表示，当时两人户口簿、身份证等手续齐全，虽年龄悬殊，但老
汉有丧偶手续，少妇有离婚证明，符合结婚条件，应当发证。
根据新《婚姻法》的规定，只要双方自愿，条件符合，你能不发给他们证吗？
丁全仁和占小东的婚姻究竟是合法不合理，还是既不合法又不合理，引发人们对婚姻法的立法精神和
家庭伦理关系的热议和深思。
对丁、占二人的婚姻，大多数学者认为是合法不合理，理由是《婚姻法》并不禁止老丁与前儿媳的婚
姻。
但李富成认为，这样的处理会带来乱套。
丁全仁与他过去的孙子的爷孙关系转变为现在的父子关系。
丁全仁的儿子丁桂宏与他的儿子关系也会发生伦理上的颠倒：由父子关系变成继兄弟的双重关系。
不仅丁全仁自己的儿媳妇变成自己的老婆，占小东的公爹变成自己的老公，而且丁全仁的儿子变成自
己老婆的前夫，媳妇变成自己的后妈，占小东的丈夫变成自己的儿子，自己的妈妈变成自己的奶奶，
自己的儿子变成自己的孙子，自己的爷爷变成自己的后爹，自己的孙子变成自己的儿子。
如果公媳再生个儿子，那就更乱套了。
不妨说，李富成讲出了优士丁尼设立本段规则的理由。
其次有英国的沃林顿（warrington）案。
其主人公之一公公1947年生，其主人公之一媳妇1968年生。
两者相差20多岁。
前者于1987年离婚。
后者与前者的儿子结婚，但1995年分居，生有一个孩子。
1997年离婚。
两者从1996年开始同居。
媳妇的儿子跟他们住在一起，现在已叫过去的爷爷为爸爸。
2002年5月，丽人写信给当地的婚姻登记机关询问可否结婚，得到的答复是，除非“公公”和“媳妇”
的前配偶都已死亡（可能为了避免称呼混乱），现有的1949年《婚姻法》和1986年的《禁婚亲等法》
都不允许他们结婚。
2003年9月30日，当事人向设在斯特拉斯堡的欧洲人权法院起诉，控告英国的有关法律违反人权，他们
胜诉，于2004年6月29日得到了结婚许可。
理由一，禁止他们结婚的法律出于维护家庭完整的目的这样做，但并未达到此目的。
理由二，没有任何乱伦的或其他的刑法条款禁止公婆与媳婿之间的婚外同居关系，因此不能说禁止两
者的婚姻能达到阻止媳妇的小孩在“伦”上陷入混乱，因此，法院认为英国议会的规定无用，因为它
不能把剥夺结婚资格的目的一贯保持，而且对于有些这样的情况放任不管，其规定缺乏合理性和逻辑
性。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优士丁尼《法学阶梯》评注>>

编辑推荐

《优士丁尼评注》：被评注的优士尼《法学阶梯》依据徐国栋译，阿尔多·贝特鲁奇、纪慰民校2005
年第2版并经校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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